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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委〔2024〕258 号 签发人：朱思毅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：

针对暗访调研发现我区练塘镇芦潼村村集体经济“造血”功

能较弱和将镇每年拨付 149 万元镇级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补助资

金的 80 万元用于村“两委”干部 6 名成员的岗位补贴支出两个

问题，我委高度重视，直面问题，切实整改。目前，反馈的 2

个方面问题已完成整改。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上下联动，扎实推进整改工作

（一）落实专人，确定方案。在收到市农业农村委《关于落

实暗访调研相关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》后，区农业农村委主要领

导立即牵头召开专题会，落实区农经站专人负责，摸透核清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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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制定整改方案，全力推进整改工作。

（二）召开座谈，明确路径。区农经站、镇农村经营管理部

门相关人员多次赴练塘镇芦潼村摸底了解，剖析村集体经济发展、

村委会运行现状问题，捋清整改工作思路和工作措施。

（三）协同督导，推进整改。在市农业农村委相关处室督导

下，区农业农村委紧跟整改进度，压实镇村责任，采取务实有效

的举措，推动整改工作取得实效。

二、夯实举措，切实完成整改工作

（一）针对芦潼村集体“造血”功能薄弱问题的整改

经排摸，近年来芦潼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相对较低，2023 年

总收入 117.88 万元，包括村集体经济存量物业租赁收入 7.88

万元、第一轮帮扶“造血”项目收益 45 万元、建设用地减量化

补偿资金委托镇级企业运作获得收益 65 万元。针对调研反馈问

题，我区积极挖潜拓宽芦潼村村集体增收来源，提升自主“造血”

能力。

一是挖掘增加资产收入。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形成的农业项目

资产“登记在镇、收益到村”管理运行机制，资产取得相应收益

划归村集体经济所有，芦潼村有一处设施菜田项目形成的资产价

值 3866.34 万元，待实现“收益到村”后，预期每年可获得可观

的租赁收入。

二是积极引进优质产业。结合“五好两宜”片区建设，利用

创建第七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契机，区、镇同向发力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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谋划，推动芦潼村利用自身资源禀赋，引进培育优质产业，形成

村集体经济自主发展能力。

三是加快实施第三轮综合帮扶项目工作。加快推进第三轮农

村综合帮扶“造血”项目评估，尽快完成本年度“造血”项目购

置，实现在购置完成次月产生收益。同时，抓紧制定本区第三轮

农村综合帮扶收益分配管理办法，及时将帮扶“造血”收益分配

到村集体，带动强村富民。

经过整改，2024 年在上年收入 117.88 万元的基础上，第三

轮帮扶“造血”项目收益 7.36 万元，全村集体收入预计可达到

125.24 万元，比上年增长 6.24%。

（二）针对芦潼村资金统筹用度情况的整改

经核查，芦潼村村委会财务管理不规范，收支管理不严格，

资金存在“打统账”统筹使用的情况。村委会收入主要由区镇两

级财政转移支付、“三大整治”美丽乡村长效管理考核奖补收入

以及利息收入三大方面构成。2021年村委会共收到194.11万元，

其中财政转移支付为 149.11 万元，考核奖补 45 万元，收入统筹

用于村“两委”成员基本报酬 20 万元、日常办公费用 40 万元、

公共服务支出 133.87 万元等支出。2022 年以后，镇级转移支付

20 万元一直缺位，村干部“岗位补贴”等缺口长期靠向镇财政

借款来维持平衡。如 2018 年至 2021 年村委会向镇财政借款 680

万元。

针对调研反馈问题，区镇积极沟通协商，努力改善村委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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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状况。

一是强化村级经费保障。早在 2015 年青浦区出台《关于进

一步规范和完善本区村干部工作报酬管理的指导意见》规定由镇

财政保障村干部工作报酬，业绩奖励所需资金在完成年度考核工

作后由镇财政按实际结算数拨付。但多年来，练塘镇并未保障到

位。目前，经协调沟通，练塘镇已明确，自 2024 年起严格执行

指导意见的规定，加大镇财政对芦潼村运转经费的保障力度，改

善村“两委”班子报酬依靠财政借款的情况，确保村委会正常运

转。

二是加强村委会收支预算管理。在保障好村级正常运转经费

的基础上，区农经站、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加大对村委会的指导，

推动村委会加强收支预算管理，规范资金使用和会计核算，及时

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改进。同时，加大对村委会收支运行、预算执

行情况专项检查。

三、以改促进，有效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和规范运行

（一）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

根据上海市、青浦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，

进一步摸清全区村集体经济“家底”，加强集体“三资”整合，

提升集体经济发展能级，拓展村集体收入渠道。同时，贯彻落实

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及相关配套政策，指

导村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，规范经济运行，实现集

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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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升村委会财务管理水平

通过加大涉农财会人员培训进一步提高村干部财务专业知

识水平，继续深入各村跟踪了解，掌握村委会收支特点，增强预

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执行预算安排，规范会计核算，引导村委会财

务管理专业化、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。

特此报告。

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 年 10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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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张秋凤，联系电话：59728178。）

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

